花蓮動植物防疫所
特定寵物買賣用轉繁殖用申請書
營業場所名稱：			特寵業繁字	號負責人(簽名或蓋章)：				聯絡電話：		
晶片號碼
品種
性別
出生日期
來源母犬貓晶片號碼
/進口文件證號
1

□犬
□貓
□公 □母
	年	月	日

2

□犬
□貓
□公 □母
	年	月	日

3

□犬
□貓
□公 □母
	年	月	日

4

□犬
□貓
□公 □母
	年	月	日

5

□犬
□貓
□公 □母
	年	月	日

6

□犬
□貓
□公 □母
	年	月	日

7

□犬
□貓
□公 □母
	年	月	日

8

□犬
□貓
□公 □母
	年	月	日

9

□犬
□貓
□公 □母
	年	月	日

10

□犬
□貓
□公 □母
	年	月	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中	華 民	國	年	月	日



業務單位檢核項目

(申請業者請勿填寫)


	1. 業者是否為本市許可之特定寵物繁殖業者
	□是 □否

	2. 業者是否列於寵物登記系統黑名單中
	□是 □否

	3. 上述犬貓是否皆依規完成健康檢查
	□是 □否

	4. 上述犬貓是否皆年滿 1 歲且未逾 7 歲
	□是 □否

	5. 上述犬貓是否皆檢附來源母犬貓晶片號碼或進口證明文件字號
	□是 □否

	6. 上述資料是否齊全正確
	□是 □否

	

	
	承辦人核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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